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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書函
地址：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
18樓
承辦人：彭嘉衛
電話：02-2774-7433
傳真：02-8773-4152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人黃奕

睿先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113038196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UN01755_1_19112451160.odt、113UN01755_2_19112451160.odt、

113UN01755_3_19112451160.pdf、113UN01755_4_19112451160.pdf、
113UN01755_5_19112451160.pdf、113UN01755_6_19112451160.pdf、
113UN01755_7_19112451160.pdf)

主旨：檢送「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

文暨「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

準則」第8條、第14條、第39條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

對照表，以及「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第6條第2項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7條第2項規定之令1則，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會員。

說明：

一、旨揭法規業經本會於113年4月22日以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1962號令修正發布。

二、旨揭發布令業經本會於113年4月22日以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19624號令訂定發布。

正本：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修銘先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代表人陳永誠先生）、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自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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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先生）、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陳俊宏先生）、中華民國期貨業
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陳佩君女士）、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代表人劉宗聖先生）、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丙輝先
生）、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趙龍先生）、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
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代表人陳岡芷先生）、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龔紹興先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代表人
張傳章先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代表人王怡心女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人黃奕睿先生）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檢查局、銀行局、保險局、法源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雨薇女士）、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吳銘子女士）(均含附件)

51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八條  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除包括前條對各種營運循環類

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之執行。 

八、資金貸與他人之管理。 

九、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管理。 

十、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十一、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十二、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 

十三、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十四、股務作業之管理。 

十五、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其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審

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之公司，其內部控制

制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第十三條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

計畫，包括每月應稽核之項目，年度稽核計畫並應確實執行，據



以評估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等作成

稽核報告。 

    公開發行公司至少應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年度稽核計畫之稽

核項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管理及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等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 

四、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五、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六、資通安全檢查。 

七、銷售及收款循環、採購及付款循環等重要營運循環。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其年度稽核計畫，應包括

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之每年年度稽核

計畫，尚應包括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之公司之每年年度

稽核計畫，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公開發行公司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公開發行公司已設立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年度稽核計

畫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意

見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一項之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九條  公開發行公司對其子公司經營管理之監督與管理，至少應

包括下列控制作業： 

一、公司與各子公司間應建立適當的組織控制架構，包括

子公司董事、監察人及重要經理人之選任、指派權責

之方式及薪資報酬政策與制度等事項。 



二、公司應規劃其與子公司間整體之經營策略、風險管理

政策與指導原則，俾供各子公司據以擬定相關業務之

經營計畫、風險管理之政策及程序。 

三、公司應訂定其與各子公司間，包括業務區隔、訂單接

洽、備料方式、存貨配置、應收應付帳款之條件、帳

務處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四、公司應訂定其監督與管理各子公司重大財務、業務事

項，包括事業計畫及預算、重大設備投資及轉投資、

舉借債務、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債務承諾、有

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資、重要契約、重大財

產變動及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判斷、重要會

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流程管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第四十七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修

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修正之第八條第四項及第十三條第五項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

準則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十九條修正條文 

第八條  各服務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除視事業之性質訂定各種營運循

環類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視其需要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之執行。 

八、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管理。 

九、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十、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

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流程

等。 

十一、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 

十二、法令遵循制度。 

十三、金融檢查報告之管理。 

十四、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但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條

第二項排除適用之事業，不在此限。 

十五、客戶資料保密。 

十六、重大事件（如：重大違規、遭受重大損失之虞等）處理

及通報機制之管理。 

十七、檢舉制度。 

十八、作業委託他人處理之管理。 

十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業，除應包括前項作

業之控制外，尚應包括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及股務作業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其內部控

制制度，應包括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事業，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之各服務事業，其內

部控制制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者，其內部控制制度

應包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管理，包括辨識、

衡量、監控洗錢及資恐風險之管理機制。 

  前項設有國內外分公司（或子公司）之服務事業應建立集團整

體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包括在符合國外分公司（或子公司）

當地法令下，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為目的之集團內資訊分享政策

及程序。 

第十四條  各服務事業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

畫，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包括每月應稽核之項目，年度稽

核計畫並應確實執行，據以評估服務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並檢

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等作成稽核報告。 

    各服務事業至少應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

項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為他人背

書保證之管理及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 

四、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五、資通安全檢查。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之金融服務業之每年年度稽核計畫，

除應包括前項之稽核項目外，尚應包括對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業之每年年度稽核

計畫，除應包括前二項之稽核項目外，尚應包括董事會議事運作

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各服務事業之每年年

度稽核計畫，除應包括前三項之稽核項目外，尚應包括薪資報酬

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之各服務事業，其

年度稽核計畫，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其年度

稽核計畫，尚應包括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者，其年度稽核計

畫應包括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及其相關法令遵循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各服務事業已設立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年度稽核計畫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一項之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條文，除第八條第一

項第十四款及第十四條第三項修正條文自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起三個月後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二十八條之一，

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正之第八條第五項及

第十四條第六項，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
文修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九

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訂定發布，歷經八次修正。鑒於國際間對公司於環

境、社會及治理（ESG）等永續發展議題之日益關注，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陸續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及「我國接軌 IFRS 永

續揭露準則藍圖」，本次為強化公司對永續資訊之管理，促使其落實環

境、社會及治理責任，並提升揭露品質，爰配合修正本準則。本次共計

修正四條，其要點臚列如下： 

一、 為促使上市上櫃公司重視環境、社會及治理等永續資訊之揭露品質，

並提升蒐集、運用及編製永續資訊之能力，明定上市上櫃公司應將

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應將其列為年度稽核計畫之

稽核項目。（修正條文第八條、第十三條） 

二、 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有關會計估計值變動之規定，酌

作文字調整。（修正條文第八條、第十三條及第三十九條） 

三、 考量公司建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其納入年度稽核

計畫需有一定期間配合調整，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俾利公

司遵循。（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公開發行公司之

內部控制制度，除包括

前條對各種營運循環類

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

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

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

制度之執行。 

八、資金貸與他人之管

理。 

九、財務及非財務資訊

之管理。 

十、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 

十一、財務報表編製流

程之管理，包括

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管理、

會計專業判斷程

序、會計政策與

估計值變動之流

程等。 

十二、對子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 

十三、董事會議事運作

之管理。 

十四、股務作業之管理

第八條 公開發行公司之

內部控制制度，除包括

前條對各種營運循環類

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

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

：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

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

制度之執行。 

八、資金貸與他人之管

理。 

九、財務及非財務資訊

之管理。 

十、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 

十一、財務報表編製流

程之管理，包括

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管理、

會計專業判斷程

序、會計政策與

估計變動之流程

等。 

十二、對子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 

十三、董事會議事運作

之管理。 

十四、股務作業之管理

一、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會計

估計值變動」之規定

，第一項第十一款酌

作文字調整。 

二、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應

於永續報告書及年報

等揭露其推動環境、

社會及治理有關之永

續發展相關資訊，且

其揭露需符合相關法

令及準則規範，為強

化上市上櫃公司永續

資訊之揭露品質，以

提升其蒐集、運用及

編製永續資訊之能力

，爰增訂第四項有關

上市上櫃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應包括永續資

訊管理之規定。 

三、另上市上櫃公司於設

計及執行永續資訊管

理之內部控制制度時

，應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所定判斷項目

進行考量，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將

依據美國COSO委員會

西元二Ｏ二三年發布

之 「 Achieving 

Effective Internal 



。 

十五、個人資料保護之

管理。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其內部

控制制度，應包括審計

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

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

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

之公司，其內部控制制

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

管理。 

。 

十五、個人資料保護之

管理。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其內部

控制制度，應包括審計

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

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

理。 

Control Ove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報告及

國內外實務做法，研

議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

目」供外界參考。 

 

第十三條 公開發行公司

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

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

計畫，包括每月應稽核

之項目，年度稽核計畫

並應確實執行，據以評

估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

關資料等作成稽核報告

。 

公開發行公司至少

應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

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

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 

第十三條 公開發行公司

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

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

計畫，包括每月應稽核

之項目，年度稽核計畫

並應確實執行，據以評

估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

關資料等作成稽核報告

。 

公開發行公司至少

應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

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

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 

一、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會計

估計值變動」之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酌作

文字調整。 

二、為引導上市上櫃公司

加強環境、社會及治

理等永續發展相關資

訊之管理，爰增訂第

五項，規定上市上櫃

公司應將永續資訊之

管理納入年度稽核項

目。 

三、現行第五項至第七項

移列第六項至第八項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管理及關

係人交易之管理等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

管理。 

四、董事會議事運作之

管理。 

五、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六、資通安全檢查。 

七、銷售及收款循環、

採購及付款循環等

重要營運循環。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其年度

稽核計畫，應包括審計

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之每年年度稽核計畫

，尚應包括薪資報酬委

員會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

之公司之每年年度稽核

計畫，應包括永續資訊

之管理。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管理及關

係人交易之管理等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

管理。 

四、董事會議事運作之

管理。 

五、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變動之流

程等。 

六、資通安全檢查。 

七、銷售及收款循環、

採購及付款循環等

重要營運循環。 

公開發行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其年度

稽核計畫，應包括審計

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之每年年度稽核計畫

，尚應包括薪資報酬委

員會運作之管理。 

公開發行公司年度

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

過；修正時，亦同。 

公開發行公司已設

立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 



公開發行公司年度

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

過；修正時，亦同。 

公開發行公司已設

立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規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意見列入董

事會紀錄。 

第一項之稽核報告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應至少保存五年。 

規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意見列入董

事會紀錄。 

第一項之稽核報告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九條 公開發行公

司對其子公司經營管理

之監督與管理，至少應

包括下列控制作業：  

一、公司與各子公司間

應建立適當的組織

控制架構，包括子

公司董事、監察人

及重要經理人之選

任、指派權責之方

式及薪資報酬政策

與制度等事項。 

二、公司應規劃其與子

公司間整體之經營

策略、風險管理政

策與指導原則，俾

供各子公司據以擬

定相關業務之經營

計畫、風險管理之

政策及程序。 

三、公司應訂定其與各

子公司間，包括業

務區隔、訂單接洽

、備料方式、存貨

配置、應收應付帳

第三十九條 公開發行公

司對其子公司經營管理

之監督與管理，至少應

包括下列控制作業：  

一、公司與各子公司間

應建立適當的組織

控制架構，包括子

公司董事、監察人

及重要經理人之選

任、指派權責之方

式及薪資報酬政策

與制度等事項。 

二、公司應規劃其與子

公司間整體之經營

策略、風險管理政

策與指導原則，俾

供各子公司據以擬

定相關業務之經營

計畫、風險管理之

政策及程序。 

三、公司應訂定其與各

子公司間，包括業

務區隔、訂單接洽

、備料方式、存貨

配置、應收應付帳

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會計估計值變動」

之規定，第四款酌作文字

調整。 



款之條件、帳務處

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 

四、公司應訂定其監督

與管理各子公司重

大財務、業務事項

，包括事業計畫及

預算、重大設備投

資及轉投資、舉借

債務、資金貸與他

人、背書保證、債

務承諾、有價證券

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之投資、重要契約

、重大財產變動及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專業判斷、

重要會計政策與估

計值變動之流程管

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 

款之條件、帳務處

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 

四、公司應訂定其監督

與管理各子公司重

大財務、業務事項

，包括事業計畫及

預算、重大設備投

資及轉投資、舉借

債務、資金貸與他

人、背書保證、債

務承諾、有價證券

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之投資、重要契約

、重大財產變動及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專業判斷、

重要會計政策與估

計變動之流程管理

等之政策及程序。 

第四十七條 本準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施行，一百十三年四月

二十二日修正之第八條

第四項及第十三條第五

項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第四十七條 本準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考量上市上櫃公司建立永

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

度，應有一定時間調整相

關治理架構、瞭解所適用

之永續資訊相關準則、建

置控制作業與程序，且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及年度稽

核計畫應經一定程序通過

，爰修正第二項，明定本

次修正條文除第八條第四

項及第十三條第五項自一

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十九條修正總說
明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

本準則）自九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一次修正。鑒於國際

間對公司於環境、社會及治理（ESG）等永續發展議題之日益關注，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逐步推動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以下簡稱服務

事業）永續相關資訊揭露，本次為強化服務事業對永續資訊之管理，促

使其落實環境、社會及治理責任，並提升揭露品質，爰修正本準則。本

次共計修正三條，其要點臚列如下： 

一、 為促使服務事業重視環境、社會及治理等永續資訊之揭露品質，並

提升蒐集、運用及編製永續資訊之能力，明定上市上櫃服務事業應

將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應將其列為年度稽核計畫

之稽核項目，另參酌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有關會計估計值變動之規定，酌作文字調整。（修正條文第

八條、第十四條） 

二、 考量業者建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其納入年度稽核

計畫需有一定期間配合調整，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俾利業

者遵循。（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十九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各服務事業之內

部控制制度，除視事業

之性質訂定各種營運循

環類型之控制作業外，

尚應視其需要包括對下

列作業之控制：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

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

制度之執行。 

八、財務及非財務資訊

之管理。 

九、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 

十、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十一、對子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 

十二、法令遵循制度。 

十三、金融檢查報告之

管理。 

十四、金融消費者保護

之管理。但依金

第八條 各服務事業之內

部控制制度，除視事業

之性質訂定各種營運循

環類型之控制作業外，

尚應視其需要包括對下

列作業之控制： 

一、印鑑使用之管理。 

二、票據領用之管理。 

三、預算之管理。 

四、財產之管理。 

五、背書保證之管理。 

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

項之管理。 

七、職務授權及代理人

制度之執行。 

八、財務及非財務資訊

之管理。 

九、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 

十、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變動之流

程等。 

十一、對子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 

十二、法令遵循制度。 

十三、金融檢查報告之

管理。 

十四、金融消費者保護

之管理。但依金

一、參酌證券商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期貨商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

條第一項第二款「會

計估計值變動」之規

定，第一項第十款酌

作文字調整。 

二、配合上市上櫃服務事

業應於永續報告書及

年報等揭露其推動環

境、社會及治理有關

之永續發展相關資

訊，且其揭露需符合

相關法令及準則規

範，為強化上市上櫃

服務事業永續資訊之

揭露品質，以提升其

蒐集、運用及編製永

續資訊之能力，爰增

訂第五項有關永續資

訊管理之規定；上市

上櫃服務事業於設計

及執行永續資訊管理

之內部控制制度時，

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所定判斷項目進

行考量。 

三、現行第五項及第六項

移列第六項及第七

項。 



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三條第二項排

除適用之事業，

不在此限。 

十五、客戶資料保密。 

十六、重大事件（如：

重大違規、遭受

重大損失之虞

等）處理及通報

機制之管理。 

十七、檢舉制度。 

十八、作業委託他人處

理之管理。 

十九、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

業，除應包括前項作業

之控制外，尚應包括董

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及

股務作業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其內部控制

制度，應包括審計委員

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事

業，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

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

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

之各服務事業，其內部

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三條第二項排

除適用之事業，

不在此限。 

十五、客戶資料保密。 

十六、重大事件（如：

重大違規、遭受

重大損失之虞

等）處理及通報

機制之管理。 

十七、檢舉制度。 

十八、作業委託他人處

理之管理。 

十九、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

業，除應包括前項作業

之控制外，尚應包括董

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及

股務作業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其內部控制

制度，應包括審計委員

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事

業，其內部控制制度，

尚應包括對下列作業之

控制：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二、防範內線交易之管

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

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

者，其內部控制制度應



控制制度，應包括永續

資訊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

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

者，其內部控制制度應

包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機制及相關法令之遵

循管理，包括辨識、衡

量、監控洗錢及資恐風

險之管理機制。 

前項設有國內外分

公司（或子公司）之服

務事業應建立集團整體

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計畫，包括在符合國外

分公司（或子公司）當

地法令下，以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為目的之集

團內資訊分享政策及程

序。 

包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機制及相關法令之遵

循管理，包括辨識、衡

量、監控洗錢及資恐風

險之管理機制。 

前項設有國內外分

公司（或子公司）之服

務事業應建立集團整體

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計畫，包括在符合國外

分公司（或子公司）當

地法令下，以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為目的之集

團內資訊分享政策及程

序。 

第十四條 各服務事業內

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

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

畫，除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外，應包括每月應稽

核之項目，年度稽核計

畫並應確實執行，據以

評估服務事業之內部控

制制度，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等作成稽

核報告。 

各服務事業至少應

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年

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

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

第十四條 各服務事業內

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

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

畫，除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外，應包括每月應稽

核之項目，年度稽核計

畫並應確實執行，據以

評估服務事業之內部控

制制度，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等作成稽

核報告。 

各服務事業至少應

將下列事項列為每年年

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

目： 

一、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

一、參酌證券商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期貨商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

條第一項第二款「會

計估計值變動」之規

定，第二項第四款酌

作文字調整。 

二、為引導上市上櫃服務

事業加強環境、社會

及治理等永續發展相

關資訊之管理，爰增

訂第六項規定上市上

櫃服務事業應將永續

資訊之管理納入年度

稽核項目。 

三、現行第六項至第十項

移列第七項至第十一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為他人背

書保證之管理及關

係人交易之管理等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

管理。 

四、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值變動之

流程等。 

五、資通安全檢查。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所定之金融服務業之

每年年度稽核計畫，除

應包括前項之稽核項目

外，尚應包括對金融消

費者保護之管理。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

業之每年年度稽核計

畫，除應包括前二項之

稽核項目外，尚應包括

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

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各

服務事業之每年年度稽

核計畫，除應包括前三

項之稽核項目外，尚應

包括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為他人背

書保證之管理及關

係人交易之管理等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 

三、對子公司之監督與

管理。 

四、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之管理，包括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管理、會計專業

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變動之流

程等。 

五、資通安全檢查。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所定之金融服務業之

每年年度稽核計畫，除

應包括前項之稽核項目

外，尚應包括對金融消

費者保護之管理。 

股票公開發行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

業之每年年度稽核計

畫，除應包括前二項之

稽核項目外，尚應包括

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

理。 

股票已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各

服務事業之每年年度稽

核計畫，除應包括前三

項之稽核項目外，尚應

包括薪資報酬委員會運

作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

項。 



之各服務事業，其年度

稽核計畫，應包括永續

資訊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已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其年度稽核

計畫，尚應包括審計委

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

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

者，其年度稽核計畫應

包括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及其相關法令遵循之

管理。 

各服務事業年度稽

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

過；修正時，亦同。 

各服務事業已設立

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一項之稽核報

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

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委員會者，其年度稽核

計畫，尚應包括審計委

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各服務事業屬洗錢

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

者，其年度稽核計畫應

包括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及其相關法令遵循之

管理。 

各服務事業年度稽

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

過；修正時，亦同。 

各服務事業已設立

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一項之稽核報

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

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

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條

文，除第八條第一項第

十四款及第十四條第三

項修正條文自一百年十

二月三十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起三個月後施

行。 

第三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

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條

文，除第八條第一項第

十四款及第十四條第三

項修正條文自一百年十

二月三十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起三個月後施

行。 

考量上市上櫃服務事業建

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

制制度，應有一定時間調

整相關治理架構、瞭解所

適用之永續資訊相關準

則、建置控制作業與程

序，且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及年度稽核計畫應經一定

程序通過，爰增訂第五

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第

二十八條之一，自發布

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正之

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四

條第六項，自一百十四

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第

二十八條之一，自發布

後六個月施行。 

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四條

第六項自一百十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外，其餘修正條

文自發布日施行。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 
一、 控制環境 

（一） 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應重視誠信與道德價值。 

１、 公司是否建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董事行為準則、員工行為準則等規

範？其內容是否強調對於誠信與道德價值之重要性？是否告知組

織所有成員瞭解及落實執行？ 

２、 組織所有成員在與供應商、投資人、債權人、競爭對手及會計師等

往來時，其行為是否符合公司要求之誠信與道德價值標準？ 

３、 當組織所有成員違反內部行為準則時，是否可及時辨識及補救？是

否被記錄及調查？如何處罰？ 

４、 管理階層期待某些短期目標之達成，以獲取報酬之程度如何？員工

是否受到達成某些不切實際短期目標的壓力？他們的報酬繫於這

些目標達成之程度如何？ 

（二）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應善盡治理監督責任，並定期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成效。 

１、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是否瞭解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

員工、股東及一般社會大眾等之期望，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法令規範

之要求？是否定期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成效？ 

２、 董事會之召集、議事內容及作業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是否至少有一位成員具有會計或財務專長的背景? 

３、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間之獨立性如何？權責是否明確劃分？董事會

是否有一定席次的獨立董事？監察人與管理階層間之獨立性如何？ 

４、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各成員的知識、經驗及教育訓練

如何？其組合是否適當？ 

５、 董事會成員與財務主管、會計主管及內、外部稽核聯繫的情況如何？

提供指導及監督的程度如何？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與這些人聯

繫的情況如何？提供指導及監督的程度如何？ 

６、 董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獲悉的資訊是否與企業之目標及策

略、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現金流量、重大合約條款有關？能否

用於監督企業之營運？多快獲悉？如何獲悉？ 

（三） 管理階層應設定明確目標，建立企業之組織結構、呈報體系，並作適

當權責分派。 



１、 管理階層是否設定明確的營運目標、報導目標及法令規章遵循目標?

是否對內部控制負責，包括建立、實施及維護有效運作的內部控制

制度? 

２、 管理階層對承受風險之態度如何？ 

３、 管理階層與各單位主管間之互動情形如何？ 

４、 在選擇會計政策及形成會計估計時，管理階層的態度如何？揭露重

要資訊之意願如何？ 

５、 組織結構及呈報體系是否配合企業的規模及作業之複雜性而設計？

各部門責任分工是否明確？所建立之報告關係，是否有利於管理階

層得到適當之資訊？ 

６、 組織結構及呈報體系因應產業或業務等改變的彈性、意願及速度如

何？ 

７、 企業是否於不同層級進行必要之職能分工？權責如何劃分？劃分

是否適切？授給員工的權力與其擔負之責任是否相稱？員工人數

是否足夠？負責資訊處理、財務及會計職能的員工，人數及教育訓

練是否足夠？ 

（四） 企業應延攬、培養及留用有能力之人才。 

１、 公司是否訂有人力資源政策？如何延攬、培養及留用足夠有能力之

人才？是否提供適當之指導與訓練？ 

２、 員工升遷及薪酬的政策如何？員工的留任及晉升與其績效間的關

係如何？如何蒐集用以評估員工績效的資訊？員工的留任及晉升

與行為守則間的關係如何？如何蒐集該等資訊？ 

３、 向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負責之員工，其任免及俸給如

何決定？ 

４、 公司的薪酬計畫，包括最高管理階層部分，如何制訂?經理人薪資

報酬政策及制度是否於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對子公司經營管理之

監督管理控制作業中明訂？ 

（五） 企業應訂定績效衡量及獎懲政策與制度，要求組織成員對內部控制制

度負責以達成目標。 

１、 是否訂有明確的職務說明書？如無，管理階層如何告訴員工他們須

執行的工作有那些？ 

２、 各層級主管之知識及經驗如何？履行責任之能力如何？是否分析



負責某特定工作需具備那些知識及技能？如何分析？是否定期評

估及維持擔任各重要職務所需之能力？ 

３、 公司是否聘任具備內部與外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能力之人員？ 

４、 公司是否訂定績效衡量及獎懲政策與制度？績效衡量及獎懲政策

與制度是否與組織所有成員內部控制責任之履行密切配合？ 

二、 風險評估 

（一） 企業應確立各項目標，以辨識及評估與目標相關之風險。 

１、 企業整體目標是否與組織內不同層級之單位相連結？企業是否考

慮目標之適合性？ 

２、 企業整體目標是否有效地在組織內傳達？ 

３、 策略如何訂定？策略與整體目標間的關係如何？ 

４、 企業計畫、預算如何訂定？其與整體目標、策略間的關係如何？在

目前情況下，這些目標是否合理？是否可行？ 

５、 作業層級目標如何訂定？其與企業整體目標及策略間的關係如何？

明確程度如何？與營業過程間之攸關程度如何？ 

６、 管理階層是否對報導目標訂有充分之說明及標準，以促使可靠、及

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的報導風險之辨識？ 

７、 外部財務報導目標是否與企業所適用之會計原則一致？是否訂定

重大性判斷原則？外部財務報導是否可完整反應企業之活動？ 

（二） 企業應辨識及分析各項風險，以作為執行風險管理之基礎。 

１、 企業辨識及評估風險時，是否涵蓋攸關之企業、子公司、部門或其

他單位之風險？管理階層是否建立有效之風險評估機制？ 

２、 引發企業整體風險的企業內、外在因素有那些？如何辨識？如何評

估已辨識風險是否具有重大性？每一種因素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發生的後果或影響有多嚴重？ 

３、 引發作業層級風險的內、外在因素有那些？如何辨識？如何評估已

辨識風險是否具有重大性？每一種因素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發

生的後果或影響有多嚴重？ 

（三）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應考量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 

１、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是否考量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舞弊的類型

有哪些？如何評估？ 

２、 導致舞弊之誘因與壓力有哪些？管理階層及其他人員可能產生舞



弊之不當行為有哪些？是否將未經授權取得、使用或處分資產、竄

改企業報導紀錄、或從事其他不當行為，導致不實報導或可能之資

產損失等納入考量？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發生的後果或影響有

多嚴重？ 

（四） 管理階層應考量公司外部環境、商業模式改變及管理階層異動之影響。 

１、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是否考量公司外部環境之改變？商業模式之

改變？是否產生重大影響？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是否須因應調整？ 

２、 管理階層是否有異動情事？是否產生重大影響？ 

３、 是否有機制可以辨識其他可能對企業產生重大影響的改變？是否

產生重大影響？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是否須因應調整？ 

三、 控制作業 

（一） 企業應建立控制作業，以降低相關風險至可接受水準。 

１、 管理階層建立控制作業，是否考量企業所屬之產業特性，包括經營

環境、複雜性、營運性質與範圍等？管理階層是否判斷哪些攸關之

業務流程需制訂控制作業？控制作業之執行是否包括公司所有層

級、業務流程內之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及對子公司之監

督與管理？是否針對不相容或不適當之職能分工建立替代性控制

作業？ 

２、 企業的重大作業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是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採用適當控制政策和程序，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範圍之內？是否

採用人工化或自動化控制等方法有效降低已辨認出來的風險之發

生機率與影響程度？設計是否有效？ 

３、 控制政策和程序是否已予執行？執行的效果如何？對違反政策或

程序的事件，是否採取適當的行動？ 

（二） 企業運用科技，建置控制作業以支持目標之達成。 

１、 企業是否依其業務流程，建置自動化控制及資訊科技控制？相關的

控制作業有哪些？電腦及科技之購置、發展及後續維護，是否有足

夠之控制作業得以確保科技可持續有效率之運作？ 

２、 企業建置之控制作業，是否考量使用者之權限及相關安全管理？使

用者之權限與工作職責是否相符？ 

（三） 企業應透過制訂各項政策及程序，建置相關控制作業。 

１、 企業是否遵循所屬產業法令，依所屬產業特性訂定控制作業？是否



任用適任之人員及時執行控制作業？執行控制作業發現缺失是否

及時調查並追蹤改善？管理階層是否定期檢視控制作業並調整更

新？每一項控制作業之評估過程是否考量內部控制制度各組成要

素？ 

２、 公司應建置適合所屬產業特性之內部監督機制，依據下列各項控制

作業評估結果，彙整評估公司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方可確保制度之

有效性: 

（１） 銷售及收款循環：包括訂單處理、授信管理、運送貨品或提供勞

務、開立銷貨發票、開出帳單、記錄收入及應收帳款、銷貨折讓

及銷貨退回、客訴、產品銷毀、執行與記錄票據收受及現金收入

等之政策及程序。 

（２） 採購及付款循環：包括供應商管理、代工廠商管理、請購、比議

價、發包、進貨或採購原料、物料、資產和勞務、處理採購單、

經收貨品、檢驗品質、填寫驗收報告書或處理退貨、記錄供應商

負債、核准付款、進貨折讓、執行與記錄票據交付及現金付款等

之政策及程序。 

（３） 生產循環：包括環境安全管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擬訂生產計

畫、開立用料清單、儲存材料、領料、投入生產、製程安全控管、

製成品品質管制、下腳及廢棄物管理、產品成分標示、計算存貨

生產成本、計算銷貨成本等之政策及程序。 

（４） 薪工循環：包括僱用、職務輪調、請假、排班、加班、辭退、訓

練、退休、決定薪資率、計時、計算薪津總額、計算薪資稅及各

項代扣款、設置薪資紀錄、支付薪資、考勤及考核等之政策及程

序。 

（５） 融資循環：包括借款、保證、承兌、租賃、發行公司債及其他有

價證券等資金融通事項之授權、執行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６）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取得、處

分、維護、保管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７） 投資循環：包括有價證券、投資性不動產、衍生性商品及其他投

資之決策、買賣、保管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８） 研發循環：包括對基礎研究、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產品試作與

測試、研發記錄與文件保管、智慧財產權之取得、維護及運用等



之政策及程序。 

（９） 使用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包括資訊部門與使用者部門權責之劃

分、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

制、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資料輸出入

之控制、資料處理之控制、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硬體及系統

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系統復原計畫及測試程序之控

制、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及向本會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

關作業之控制等作業。 

（１０） 印鑑使用管理作業。 

（１１） 票據領用管理作業。 

（１２） 預算管理作業。 

（１３） 財產管理作業。 

（１４） 背書保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管理等作業。 

（１５） 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作業。 

（１６）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１７）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管理作業。 

（１８） 對子公司監督與管理之控制作業。 

（１９） 關係人交易管理作業。 

（２０）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作業，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管

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流程等。 

（２１） 永續資訊之管理作業。（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

買賣之公司適用） 

（２２） 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作業。 

（２３）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適用） 

（２４）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適用） 

（２５） 股務作業管理作業。 

（２６）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 

（２７） 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管理作業。（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 

（２８） 其他作業(上述未涵蓋之作業，公司應視需要自行增列)。 



四、 資訊與溝通 

（一） 企業應蒐集、產生及使用來自內部與外部之攸關、具品質之資訊，以

支持內部控制制度之持續運作。 

１、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具備產生規劃、執行、監督等所需資訊之機

制？是否有適當流程辨識需要之資訊？是否支持內部控制其他組

成要素之持續運作？管理階層是否定期從內部與外部收到攸關企

業目標達成進度及所面臨風險的可靠資訊以供決策及營運監控之

用？ 

２、 當企業目標及相關風險改變或發現內控缺失時，是否重新評估資訊

及相關資訊系統的需求？ 

３、 管理階層支持設置資訊系統的程度如何？投入的物力若干？ 

４、 資訊系統是否能擷取内部與外部之資料來源？是否能轉換攸關資

料以產生具品質之資訊？ 

５、 每一控制作業的重要資訊是否被辨識、記錄、使用並以特定方式及

於特定時間內傳遞需運用該資訊執行其內控責任之人員？ 

６、 對屬內部重大資訊，公司是否建立資訊處理之作業程序？ 

７、 公司取得資訊時是否考量成本效益原則？ 

（二） 企業內部溝通之資訊應包括內部控制之目標與責任。 

１、 溝通機制是否充分使組織上下或跨部門資訊之傳達無礙，且溝通機

制涵蓋所有工作人員？是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２、 如何告訴員工，歸他們負責的任務有那些？就這些任務，歸他們負

責的控制作業有那些？員工瞭解其對達成任務之貢獻度如何？ 

３、 是否具有報告疑似不當行為的溝通管道？當正常管道無法運作或

失效時，是否有不同的溝通管道，如匿名或保密之溝通方式？ 

４、 管理階層是否願意接納員工的建議？ 

５、 企業內部各部門間如何溝通？資訊傳遞是否完整並及時便於員工

履行其職責？ 

６、 管理階層與董事會間的溝通是否順暢？上述溝通能否使雙方擁有

達到企業目標所需之決策資訊？ 

（三） 企業與外部人士溝通影響內部控制持續運作之相關事項。 

１、 與顧客、消費者、供應商、主管機關、簽證會計師及其他外部利害

關係人等之溝通管道是否暢通且有效？外部關係人提出的意見是



否適當追蹤並及時處理？ 

２、 是否有申訴疑似不當行為之溝通管道？當正常管道無法運作或失

效時，是否有不同的溝通管道，如匿名或保密之溝通方式？ 

３、 外界如何知悉本企業的道德標準？知悉程度如何？ 

４、 公司需對外揭露那些資訊？資訊的完整性、正確性如何？何時揭露？

由誰負責控管？是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 監督作業 

（一） 企業應進行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行，以確定內部控制制度

之各組成要素是否已經存在及持續運作。 

１、 管理階層建立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行，是否考量業務之

變動情形？持續性評估是否與業務流程結合及隨環境變化作調整？

個別評估是否依據風險高低調整評估之範圍與頻率？ 

２、 在員工進行營業活動時，各單位主管如何監督？相關控制點是否被

有效遵守？ 

３、 是否藉外界的資訊判斷內部資訊的正確性？如有，如何做？ 

４、 公司是否定期比對與調節會計紀錄與實際資產？ 

５、 在各單位進行自行評估時，是否作成書面紀錄？書面紀錄是否完備？

主管如何監督？ 

６、 公司是否指定專人負責內部稽核的工作？內部稽核人員及其職務

代理人之能力及經驗如何？應具備條件及進修時數是否符合主管

機關之規定？內部稽核人員及其職務代理人執行業務是否秉持超

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本誠實信用原則，確實執行其

職務？人數是否適當？他們對誰負責？內部稽核人員是否未兼任

其他非稽核之工作？ 

７、 負責稽核工作的人如何執行其稽核任務？他們評估的事項有那些？

是否包括複核各單位之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多久評估一次？評估

的對象是什麼？如何評估？方法是否適當？各項評估是否客觀考

量整體內部控制能否達成企業目標？ 

８、 評估的結果是否作成書面紀錄？書面紀錄是否完備？何人使用這

些書面紀錄？管理階層是否適時收到內部控制有效性之回饋？ 

９、 管理階層對內、外部稽核所提建議的態度如何？ 

（二） 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應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



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溝通，並及時改善。 

１、 已辨認的內部控制缺失是否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

人（或審計委員會）溝通或報告？須多快？內容多詳細？ 

２、 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是否分析處理評估結

果？缺失報告之後，有無定期進行追蹤？缺失是否及時改善？是否

持續監督至改善為止？ 

３、 內控聲明書是否據實報導公司內控設計及執行有效性之情況?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
斷項目 
一、 控制環境 

（一） 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應重視誠信與道德價值。 

１、 各服務事業是否建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董事行為準則、員工行為準

則等規範？其內容是否強調對於誠信與道德價值之重要性？是否

告知組織所有成員瞭解及落實執行？ 

２、 組織所有成員在與供應商、投資人、債權人、競爭對手及會計師等

往來時，其行為是否符合各服務事業要求之誠信與道德價值標準？ 

３、 當組織所有成員違反內部行為準則時，是否可及時辨識及補救？是

否被記錄及調查？如何處罰？ 

４、 管理階層期待某些短期目標之達成，以獲取報酬之程度如何？員工

是否受到達成某些不切實際短期目標的壓力？他們的報酬繫於這

些目標達成之程度如何？ 

（二）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應善盡治理監督責任，並定期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成效。 

１、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是否瞭解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

員工、股東及一般社會大眾等之期望，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法令規範

之要求？是否定期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成效？ 

２、 董事會之召集、議事內容及作業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是否至少有一位成員具有會計或財務專長的背景? 

３、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間之獨立性如何？權責是否明確劃分？董事會

是否有一定席次的獨立董事？監察人與管理階層間之獨立性如何？ 

４、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各成員的知識、經驗及教育訓練

如何？其組合是否適當？ 

５、 董事會成員與財務主管、會計主管及內、外部稽核聯繫的情況如何？

提供指導及監督的程度如何？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與這些人聯

繫的情況如何？提供指導及監督的程度如何？ 

６、 董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獲悉的資訊是否與企業之目標及策

略、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現金流量、重大合約條款有關？能否

用於監督企業之營運？多快獲悉？如何獲悉？ 

（三） 管理階層應設定明確目標，建立企業之組織結構、呈報體系，並作適



當權責分派。 

１、 管理階層是否設定明確的營運目標、報導目標及法令規章遵循目標?

是否對內部控制負責，包括建立、實施及維護有效運作的內部控制

制度? 

２、 管理階層對承受風險之態度如何？ 

３、 管理階層與各單位主管間之互動情形如何？ 

４、 在選擇會計政策及形成會計估計時，管理階層的態度如何？揭露重

要資訊之意願如何？ 

５、 組織結構及呈報體系是否配合企業的規模及作業之複雜性而設計？

各部門責任分工是否明確？所建立之報告關係，是否有利於管理階

層得到適當之資訊？ 

６、 組織結構及呈報體系因應產業或業務等改變的彈性、意願及速度如

何？ 

７、 企業是否於不同層級進行必要之職能分工？權責如何劃分？劃分

是否適切？授給員工的權力與其擔負之責任是否相稱？員工人數

是否足夠？負責資訊處理、財務及會計職能的員工，人數及教育訓

練是否足夠？ 

（四） 企業應延攬、培養及留用有能力之人才。 

１、 各服務事業是否訂有人力資源政策？如何延攬、培養及留用足夠有

能力之人才？是否提供適當之指導與訓練？ 

２、 員工升遷及薪酬的政策如何？員工的留任及晉升與其績效間的關

係如何？如何蒐集用以評估員工績效的資訊？員工的留任及晉升

與行為守則間的關係如何？如何蒐集該等資訊？ 

３、 向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負責之員工，其任免及俸給如

何決定？ 

４、 各服務事業的薪酬計畫，包括最高管理階層部分，如何制訂?經理

人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是否於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及對子公

司經營管理之監督管理控制作業中明訂？ 

（五） 企業應訂定績效衡量及獎懲政策與制度，要求組織成員對內部控制制

度負責以達成目標。 

１、 是否訂有明確的職務說明書？如無，管理階層如何告訴員工他們須

執行的工作有那些？ 



２、 各層級主管之知識及經驗如何？履行責任之能力如何？是否分析

負責某特定工作需具備那些知識及技能？如何分析？是否定期評

估及維持擔任各重要職務所需之能力？ 

３、 各服務事業是否聘任具備內部與外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能力

之人員？ 

４、 各服務事業是否訂定績效衡量及獎懲政策與制度？績效衡量及獎

懲政策與制度是否與組織所有成員內部控制責任之履行密切配合？ 

二、 風險評估 

（一） 企業應確立各項目標，以辨識及評估與目標相關之風險。 

１、 企業整體目標是否與組織內不同層級之單位相連結？企業是否考

慮目標之適合性？ 

２、 企業整體目標是否有效地在組織內傳達？ 

３、 策略如何訂定？策略與整體目標間的關係如何？ 

４、 企業計畫、預算如何訂定？其與整體目標、策略間的關係如何？在

目前情況下，這些目標是否合理？是否可行？ 

５、 作業層級目標如何訂定？其與企業整體目標及策略間的關係如何？

明確程度如何？與營業過程間之攸關程度如何？ 

６、 管理階層是否對報導目標訂有充分之說明及標準，以促使可靠、及

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的報導風險之辨識？ 

７、 外部財務報導目標是否與企業所適用之會計原則一致？是否訂定

重大性判斷原則？外部財務報導是否可完整反應企業之活動？ 

（二） 企業應辨識及分析各項風險，以作為執行風險管理之基礎。 

１、 企業辨識及評估風險時，是否涵蓋攸關之企業、子公司、部門或其

他單位之風險？管理階層是否建立有效之風險評估機制？ 

２、 引發企業整體風險的企業內、外在因素有那些？如何辨識？如何評

估已辨識風險是否具有重大性？每一種因素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發生的後果或影響有多嚴重？ 

３、 引發作業層級風險的內、外在因素有那些？如何辨識？如何評估已

辨識風險是否具有重大性？每一種因素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發

生的後果或影響有多嚴重？ 

（三）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應考量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 

１、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是否考量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舞弊的類型



有哪些？如何評估？ 

２、 導致舞弊之誘因與壓力有哪些？管理階層及其他人員可能產生舞

弊之不當行為有哪些？是否將未經授權取得、使用或處分資產、竄

改企業報導紀錄、或從事其他不當行為，導致不實報導或可能之資

產損失等納入考量？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發生的後果或影響有

多嚴重？ 

（四） 管理階層應考量各服務事業外部環境、商業模式改變及管理階層異動

之影響。 

１、 管理階層評估風險時是否考量各服務事業外部環境之改變？商業

模式之改變？是否產生重大影響？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是否

須因應調整？ 

２、 管理階層是否有異動情事？是否產生重大影響？ 

３、 是否有機制可以辨識其他可能對企業產生重大影響的改變？是否

產生重大影響？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是否須因應調整？ 

三、 控制作業 

（一） 企業應建立控制作業，以降低相關風險至可接受水準。 

１、 管理階層建立控制作業，是否考量企業所屬之產業特性，包括經營

環境、複雜性、營運性質與範圍等？管理階層是否判斷哪些攸關之

業務流程需制訂控制作業？控制作業之執行是否包括各服務事業

所有層級、業務流程內之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及對子公

司之監督與管理？是否針對不相容或不適當之職能分工建立替代

性控制作業？ 

２、 企業的重大作業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是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採用適當控制政策和程序，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範圍之內？是否

採用人工化或自動化控制等方法有效降低已辨認出來的風險之發

生機率與影響程度？設計是否有效？ 

３、 控制政策和程序是否已予執行？執行的效果如何？對違反政策或

程序的事件，是否採取適當的行動？ 

（二） 企業運用科技，建置控制作業以支持目標之達成。 

１、 企業是否依其業務流程，建置自動化控制及資訊科技控制？相關的

控制作業有哪些？電腦及科技之購置、發展及後續維護，是否有足

夠之控制作業得以確保科技可持續有效率之運作？ 



２、 企業建置之控制作業，是否考量使用者之權限及相關安全管理？使

用者之權限與工作職責是否相符？ 

（三） 企業應透過制訂各項政策及程序，建置相關控制作業。 

１、 企業是否遵循所屬產業法令，依所屬產業特性訂定控制作業？是否

任用適任之人員及時執行控制作業？執行控制作業發現缺失是否

及時調查並追蹤改善？管理階層是否定期檢視控制作業並調整更

新？每一項控制作業之評估過程是否考量內部控制制度各組成要

素？ 

２、 各服務事業應建置適合所屬產業特性之內部監督機制，除視其性質

訂定各種營運循環類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視其需要包括下列之控

制作業，依據下列各項控制作業評估結果，彙整評估各服務事業整

體內部控制制度，方可確保制度之有效性： 

（１） 印鑑使用管理作業。 

（２） 票據領用管理作業。 

（３） 預算管理作業。 

（４） 財產管理作業。 

（５） 背書保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管理等作業。 

（６） 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作業。 

（７）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管理作業。 

（８） 關係人交易管理作業。 

（９）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作業，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管理、

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值變動之流程等。 

（１０） 永續資訊之管理作業。（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

買賣之各服務事業適用） 

（１１） 對子公司監督與管理之控制作業。 

（１２） 法令遵循制度之管理作業。 

（１３） 金融檢查報告之管理作業。 

（１４） 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作業。（公開發行公司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各服務事業適用） 

（１５）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事業適用） 

（１６） 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條所定金融



服務業適用） 

（１７）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股票已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事業適用） 

（１８） 客戶資料保密。 

（１９） 重大事件（如：重大違規、遭受重大損失之虞等）處理及通報

機制之管理。 

（２０） 作業委託他人處理之管理。 

（２１） 股務作業之管理。（公開發行公司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各服務事

業適用） 

（２２） 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服務事業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 

（２３） 使用電腦化資訊處理作業：包括資訊部門與使用者部門權責之

劃分、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

之控制、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資料

輸出入之控制、資料處理之控制、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硬

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系統復原計畫及測

試程序之控制、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及向本會指定網站進行公

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等作業。 

（２４）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管理，包括辨識、

衡量、監控洗錢及資恐風險之管理機制。設有國內外分公司（或

子公司）之服務事業應建立集團整體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

畫，包括在符合國外分公司（或子公司）當地法令下，以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為目的之集團內資訊分享政策及程序(服務事

業屬洗錢防制法所稱之金融機構者適用) 

（２５） 其他作業(上述未涵蓋之作業，各服務事業應依主管機關規定

及視業務需要自行增列上述未涵蓋之作業，各服務事業應視需

要自行增列)。 

四、 資訊與溝通 

（一） 企業應蒐集、產生及使用來自內部與外部之攸關、具品質之資訊，以

支持內部控制制度之持續運作。 

１、 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具備產生規劃、執行、監督等所需資

訊之機制？是否有適當流程辨識需要之資訊？是否支持內部控制



其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管理階層是否定期從內部與外部收到

攸關企業目標達成進度及所面臨風險的可靠資訊以供決策及營運

監控之用？ 

２、 當企業目標及相關風險改變或發現內控缺失時，是否重新評估資訊

及相關資訊系統的需求？ 

３、 管理階層支持設置資訊系統的程度如何？投入的物力若干？ 

４、 資訊系統是否能擷取内部與外部之資料來源？是否能轉換攸關資

料以產生具品質之資訊？ 

５、 每一控制作業的重要資訊是否被辨識、記錄、使用並以特定方式及

於特定時間內傳遞需運用該資訊執行其內控責任之人員？ 

６、 對屬內部重大資訊，各服務事業是否建立資訊處理之作業程序？ 

７、 各服務事業取得資訊時是否考量成本效益原則？ 

（二） 企業內部溝通之資訊應包括內部控制之目標與責任。 

１、 溝通機制是否充分使組織上下或跨部門資訊之傳達無礙，且溝通機

制涵蓋所有工作人員？是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２、 如何告訴員工，歸他們負責的任務有那些？就這些任務，歸他們負

責的控制作業有那些？員工瞭解其對達成任務之貢獻度如何？ 

３、 是否具有報告疑似不當行為的溝通管道？當正常管道無法運作或

失效時，是否有不同的溝通管道，如匿名或保密之溝通方式？ 

４、 管理階層是否願意接納員工的建議？ 

５、 企業內部各部門間如何溝通？資訊傳遞是否完整並及時便於員工

履行其職責？ 

６、 管理階層與董事會間的溝通是否順暢？上述溝通能否使雙方擁有

達到企業目標所需之決策資訊？ 

（三） 企業與外部人士溝通影響內部控制持續運作之相關事項。 

１、 與顧客、消費者、供應商、主管機關、簽證會計師及其他外部利害

關係人等之溝通管道是否暢通且有效？外部關係人提出的意見是

否適當追蹤並及時處理？ 

２、 是否有申訴疑似不當行為之溝通管道？當正常管道無法運作或失

效時，是否有不同的溝通管道，如匿名或保密之溝通方式？ 

３、 外界如何知悉本企業的道德標準？知悉程度如何？ 

４、 各服務事業需對外揭露那些資訊？資訊的完整性、正確性如何？何



時揭露？由誰負責控管？是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

制？ 

五、 監督作業 

（一） 企業應進行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行，以確定內部控制制度

之各組成要素是否已經存在及持續運作。 

１、 管理階層建立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行，是否考量業務之

變動情形？持續性評估是否與業務流程結合及隨環境變化作調整？

個別評估是否依據風險高低調整評估之範圍與頻率？ 

２、 在員工進行營業活動時，各單位主管如何監督？相關控制點是否被

有效遵守？ 

３、 是否藉外界的資訊判斷內部資訊的正確性？如有，如何做？ 

４、 各服務事業是否定期比對與調節會計紀錄與實際資產？ 

５、 在各單位進行自行評估時，是否作成書面紀錄？書面紀錄是否完備？

主管如何監督？ 

６、 各服務事業是否指定專人負責內部稽核的工作？內部稽核人員及

其職務代理人之能力及經驗如何？應具備條件及進修時數是否符

合主管機關之規定？內部稽核人員及其職務代理人執行業務是否

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本誠實信用原則，確實

執行其職務？人數是否適當？他們對誰負責？內部稽核人員是否

未兼任其他非稽核之工作？ 

７、 負責稽核工作的人如何執行其稽核任務？他們評估的事項有那些？

是否包括複核各單位之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多久評估一次？評估

的對象是什麼？如何評估？方法是否適當？各項評估是否客觀考

量整體內部控制能否達成企業目標？ 

８、 評估的結果是否作成書面紀錄？書面紀錄是否完備？何人使用這

些書面紀錄？管理階層是否適時收到內部控制有效性之回饋？ 

９、 管理階層對內、外部稽核所提建議的態度如何？ 

（二） 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應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

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溝通，並及時改善。 

１、 已辨認的內部控制缺失是否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

人（或審計委員會）溝通或報告？須多快？內容多詳細？ 

２、 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是否分析處理評估結



果？缺失報告之後，有無定期進行追蹤？缺失是否及時改善？是否

持續監督至改善為止？ 

３、 內控聲明書是否據實報導各服務事業內控設計及執行有效性之情

況? 

 






